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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影响

＿ 尤 陈俊
￥

【 内 容摘要 】 若论对传统 中 国诉讼文化影响之直接 与 明 晰 ， 当 首推儒家道德观 儒 家道德观体

系 中 有三个主要的伦理准则
——克 己 、忠恕与 中 庸——与 大传统诉讼文化 气质相通 ， 其对传统 中 国 诉

讼文化的 气质模塑途径 ，最主要的 则 有 两条 ： 儒 吏们 的 理讼实 践
；

以儒 家道德观为底 色的 家法族规的

潜移默化 宋代以 降商 业文 明在 不 少 区域 的兴盛 ，使得儒 家道德观无法再像 以往那样能够 强有 力 地

统摄诉讼文化 的不 同 层面 。 儒家道德观根源 于农业文 明 并与之深度契合 ，
而 以

“

无讼
”

为价值追求的

大传统诉讼文化 ，
亦是缘 自 于对农业文 明 这一经济基础 的 回 应 。 从宏观上将不 同 的 文明 类 型 、道德观

念和诉讼文化加以对应讨论
，
对其 间 所透露的那种马 克斯

．

韦 伯 意义上的
“

选择性亲和性
”

加以 洞察 ，

不 失为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必要的框架性认识。

【 关键词 】 儒 家道德观 诉讼文化 无讼 文 明类型 选择性 亲和性

长期以来 ，
法律史研究者们通常认为 ，传统中 国诉讼文化是以

“

无讼
”

为其价值取向 。 杨鸿烈

认为 ，
《周易 》中所体现的

“

非讼
”

思想 ，是这种价值取 向的重要思想渊源 。

［
２

］ 另有学者也主张 ，

“

《周易 》

之讼卦作为中 国现存最早的与讼争相关的原始文献 ，
其内含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传统中国涉

‘

讼
’

之法

律思想与制度的源头 。

”
 ［

３
］上述看法不无其道理 ，但若论对传统中 国诉讼文化影响之直接与明晰 ， 则 当

首推儒家道德观 ，

［
４

］盖 自汉武之世
“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

以来 ，儒家道德观便因得到官方扶持而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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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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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传 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 向 》 ， 《政治 与法律 》 ２００ 丨 年 第 １ 期 。

〔 ２ 〕 《周 易
？讼卦 第六 》 曰 ：

“

讼
，
上 刚下险 ， 险 而健 ＝

讼
， 有半 ， 室 惕 ， 中 吉 ， 终 凶 。 利见大人 ，

不利 涉大川 此语在后世发 生语

义流 变而被解释 为
“

讼 则 终凶
”

，被认 为是孔 子的
“

听讼 ， 吾犹人也
，
必也 史无讼乎

”

思想的 渊 源 ，
继之影响 中 国法文化长 达数千年 。 参

见杨鸿烈 ： 《 中 国 法律思想 史 》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 ００４ 年版 ， 第 ２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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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方潇 、 段世雄 ： 《讼卦之

“

讼
”

辩正 》 ， 《 法制与 社会发展 》 ２０ １ １ 年 第 ５ 期 。

〔 ４ 〕 例如有学者指 出 ， 儒 家伦理 学说对 中 国 古代诉讼活动 的渗透 与 影响 ， 主要体现在如 下 三个方面 ：

第
一

，
以儒 家的经 义来审

判决狱
； 第二 ， 诉讼活动贯彻儒 家 纲常礼教的 原 则

； 第 三 ，反映
“

礼
”

的
“

无讼
”

法律 文化意识 参见公丕 祥主编 ： 《法律文化的 冲 突与

融合——中 国近现代 法制 与 西方法律 文化的关联考察 》， 中 国广播电视出 版社 丨 ９ ９３ 年版 ， 第 ３ 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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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传统诉讼文化的不同层面广为渗透 。

有鉴于此 ，本文首先将从儒家道德观体系中厘 出其主要藉以影响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三个伦理

准则 ，继而阐述此三个伦理准则具体影响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主要途径 ，再以宋代以降 日 益彰显于传

统诉讼文化的
“

大传统
”

与
“

小传统
”

之间的张力与冲突 ／
５

］ 来说明儒家道德观并非能够始终强有力

地统摄传统诉讼文化的不同层面 ，并对其原因加以宏观阐释 。

一

、儒家伦理准则与传统中 国诉讼文化的沟通

依照学界通常的看法 ，儒家伦理以
“

仁
”

和
“

礼
”

为其核心 。 所谓
“

礼
”

，在儒家学说中主要是指纲

纪伦常 （礼义 ） 以及由其发展出来的社会等级关系安排 （礼制 、礼仪 、礼教 ） 。
［

６
］
“

仁
”

则是指对内存性

尽心 ，诚意尽仁 ，务求 自我完善 。 此观点的提出乃是衔接西周
“

德
”

的内涵而来 。 孔子期望通过个体

的内心修养
“

唤起人们
… …的 良知与天性 ，激发人对亲人 、亲族他人的情感与爱心

”

。

［
７

］ 为了达致
“

礼
”

与
“

仁
”

的道德要求
，人们必得修身 、反省 、 内求 ，而其实践方法则主要有

“

克 己
”

和
“

忠恕
”

两途 。

̄

所谓
“

克 己
”

，是指使 自 己 的思想 、言行皆符合于礼之规定 ，从而真正成为
一

名有仁德之人 ，故有
“

克己复礼为仁
”

的命题 。 在礼的精神之分鉴下 ，如孔子所言 ，

“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
”

（ 《论语 ？ 里

仁 》 ） 。 孟子反对
“

上下交征利
”

而倡导
“

仁政
”

（ 《孟子 ？ 梁惠王上 》 ） 。 董仲舒则称 ：

“

夫仁人者 ，正其

谊不谋其利 ，
明其道不计其功 。

”［
９

］ 在此种儒家义利观的观照下 （ 自宋代以来更是渐趋极端化 ［
１ ＜＞

］

） ，
诉

讼被视作是在追求个人私利 ，
被认为易使人们争心纷起而危及秩序 ，无法获得道德上的正 当性

——

“

义
”

。 是以儒家在道德评价上往往非难诉讼 ，
认为言利的诉讼有悖于君子的价值观 。

孔子在讲
“

仁
”

时曾说 ：

“

已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在邦无怨 ，

在家无怨 。

”

（ 《论语 ？ 颜渊 》 ） 后世藉此

认为 ，儒家倡导人们在处理人己关系上推 己及人 ，反对
“

皆挟 自 为心
”

（ 《韩非子 ？ 外储说左上 》 ） 和念

〔 ５ 〕

“

大传统
”

（
Ｇｒｅａ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 ｏｎ

） 与
“

小传统
”

（Ｌ ｉｔｔ ｌｅ ｔｒａｄｉｔ ｉｏｎ ）之 区 分 ， 最早 出 自 美 国人类 学家 芮德菲 尔德 （ＲｏｂｅｒｔＲｅｄｆｉ ｅ ｌｄ）在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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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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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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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ｒｅ ｓｓ ，

１ ９５６）

—

书 。 具体参见该书 的 中译本—— ［ 美 ］ 罗伯特 ？

芮德菲 尔 德 ：《农民社会 与 文化 ：
人类学对文明 的一种诠释 》

，

王莹译 ， 中 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第 ９４
？

９５ 页 。 依据 台 湾学者李 亦 园对芮德菲 尔德提 出 的这组概念所做的进一 步解释 ，

“

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

社会里上层士绅 、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
，
这 多半是 经由 思想家 、 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 （

ｒｅｆｉｎｄ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

而相对的
，

小传

统则是指 一般社会大众 ， 特别是 乡 民或俗 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
”

，

“

芮 氏认为 不论是大传统或 小传统都对 了 解该
一 文化有 同等重要的

意 义
，
因 为这两个传统是互动互补的 ， 大传统引 导文化 的方向 ， 小传统却提供真 实文化的素材 ， 两者都是构成整个文明 的 重要部分 ，如

果 只 注意到其 中
一部分 ，

而忽略另 一部分
，
总是偏颇 而不 能综观全局的 。

”

李 亦 园
：《 中 国 文化 中 的小传统 》 ，栽 氏著 ： 《

人类的视野 》 ，
上

海文艺 出 版社 １ ９ ９６ 年版 ， 第 １４ ３
￣

 １ ４４ 页 。

〔
６

〕

“

礼
”

在不 同 层次上具有不 同含义 。 很 多 学者都 已指 出 ， 最早的礼起源于祭祀 ，是原 始人事神祈福 的各种 宗教仪节 （最狭

义层面的含 义 ） ，

“

广 义的礼是指所 有的礼节性或者礼貌性行为 ，
既涉及世俗社会 ，

也涉及宗教领域
”

，
而儒家所讲的

“

礼
”

则是在最广义

的意义上运用 ， 它表示儒家学说中所描绘的
“

完 美社会 中的所有的制度和关 系
”

。 亦 即礼既能表示具体制度 ，
也可表示人们在其 熏陶

下 已接受的行为 方式 。 参见 ［
美

］
Ｄ

？布迪 、 Ｃ
？

莫 里斯 ： 《 中 华帝 国的 法律 》 ，朱勇 译 ， 梁治平校
，

江 苏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５年版 ，
第 １ ３ 

￣

１ ４ 页
；

马 小红 ： 《礼与 法 ： 法的 历 史连接 》 （ 修订本 ） ，
北京 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７ 年版 ， 第 １ ０８

￣

 １ ２２ 页 。 在我看来 ， 无论是具体制度 ，还是行为 方式 ，

从根本上讲 ，都是 由 两者 所共 同遵循 的准则——纲纪伦常——所维 系 。

〔
７ 〕 冯达文 ： 《早期 中 国思想略论 》 ， 广 东人民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８ ３ 页 。

〔 ８ 〕 参见杨景凡 、俞 荣根 ：《孔子 的法律思想 》 ，群众 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 第 ７９
￣

８２ 页
；
于语和

：《试论
“

无讼
”

法律传统产 生的历

史根源和消极影响 》 ， 《 法学家 》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 。

〔
９ 〕 ［

东 汉
］
班 固

：《汉书
？ 董仲舒传 》，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 ，第 １ １ ９７ 页

。

〔 １ ０ ］ 关于儒家义利观的历 史演 变尤其是宋明理 学将义与 利 完全对立 ，参见杨树森 ： 《论儒 家义利观的历史演 变及现代意 义 》 ，

《社会科学辑刊 》 ２ ００ １ 年 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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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恶。 此即儒家所标榜的忠恕之道。 在儒家看来 ，
君子不尚争 ，

即便对于不仁之人也不应痛恨过

甚 ， 例如孔子便曾言道
“

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 ，乱也
”

（ 《论语 ？ 泰伯 》 ） ，
而应宽恕容忍 ，旁通 以情 。 至于

双方步入衙门公堂涉讼对峙 ，为
一

己 之私而竭尽全力欲使对方败诉 ， 则更是有亏于忠恕之道 ， 故而君

子不可为之。 依照儒家的观点 ，
只要人人皆能行忠恕之道 ，则天下便可臻于无讼之治世 。 正如清儒焦

循所称的 ：

“

天下之人皆能挈矩 ，皆能恕 ， 尚何讼之有 ？

”
］

故而在崇尚忠恕之道的儒家道德观中 ，诉讼

是无法具有道德评价上的正当性 。

《论语 ？ 雍也 》有言 ：

“

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 民鲜久矣 。

”

依据宋儒的解释 ，
不偏不倚谓中 ，平

常谓庸 ，中庸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当 中的任何
一

方 ，使双方保持均衡的状态 。

［
１ ３

） 在儒家看来 ， 中庸是

最理想的境界 。 孔子以中庸为最髙的美德 ，就社会意义而言 ，其 目的在于希望藉此维持社会人际关系

的和谐。 但由于孔子有些夸大调和与平衡的作用 ，再加上后世迂儒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 ， 中庸理论在

其后沦落到
一味追求折衷主义与调和主义的境地 。 当儒家知识分子持此道德观去反观诉讼时 ，

便 自

然会认为诉讼破坏了
“

和谐
”

的理念与
“

和为贵
”

的传统而象征着失序 。 是以诉讼被视作为那些不遵

儒家教诲的小人的败德之行 ，而常常遭到儒家士人的 口诛笔伐。 也因此 ，不少儒吏 即便是在受理词讼

后 ， 往往会先以反复为之的教导与调解 ，来替代泾谓分明 的立即审判 。 儒吏们的这种作法 ，
被 日 本学

者滋贺秀三称为
“

教谕式的调解 （ｄｉｄａｃｔ ｉｃｃｏｎｃ ｉ ｌ ｉａ ｔｉｏｎ）

”

。
［

１ ４ ］

二、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气质模塑途径

上文提出儒家道德观体系中有三个主要的伦理准则
——

克己 、忠恕与中庸
——

与大传统诉讼文

化气质相通 ， 只是发现
一

种理论上的可能勾连 ，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考察前者具体是通过哪些途径致力

于对后者的气质模塑 。 儒家学说 自汉武帝时期取得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以来 ，

一

直致力于推动

其道德观 向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全方位渗透 。 其对传统中 国诉讼文化的气质模塑途径 ，最主要的则

有两条 ：儒吏们的理讼实践
；
以儒家道德观为底色 的家法族规的潜移默化 。 除此之外 ， 在某些历史时

期
，
还另有

一些特殊的具体途径 ，例如明清时期的圣谕宣讲 。

（

一

）儒吏们 的理讼实践

马克斯 ？ 韦伯曾说 ：

“

２ ００ ０多年来 ，
士人无疑是中 国的统治阶层 。

”
 ［

１ ５
１而按照意大利社会学者柏烈

图 （ Ｐａｒｅｔｏ ）的观点 ，

“

士
”

又可细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
“

士大夫
”

，是
“

非统治的秀异分子
”

，另
一类则为

“

儒吏
”

，是
“

统治的秀异分子
”

。
（

１ ６
］ 后者与此处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 。

依照金耀基的说法 ，

“

中国 的考试制度 ，最大的功能之
一

是指导士大夫有系统地转变为儒吏 （用现

［
１ １

〕 儒家并非
“

恕
”

道 的首倡者 ， 《 逸周 书 ？ 程典篇 》便已有
“

慎德必躬 恕 ，
恕以明德

”

的表述 ， 然未详言其法
，
至孔子始推演之 ，

以其 为终身可行之道 ，
故而 曾子 称

‘ ‘

夫子之道 ，
忠恕 而 已矣

”

（ 《论语 ？ 里仁 》 ） ，
而后世儒学 则承孔门 衣钵

，
标举忠恕为儒家精义。 参见

柳诒徵 ：
《 中 国 文化史 》 （ 上卷 ） ， 东方 出版 中心 １ ９８８ 年版 ， 第 ２３ ８

￣

２ ３９ 页 。

［ １ ２
〕

［ 清
］
焦循 ： 《使无讼解 》 ，转 引前 注 〔 ２

〕 ，
杨 鸿烈 书

， 第 ２７ 页 。

〔 １ ３
〕 参见朱伯 昆

： 《先秦伦理学概论 》 ，北京大学 出 版社 １ ９８４ 年版 ， 第 ４０ 页 。

〔 １ ４ 〕 参见
［
曰 ］

滋贺 秀三 ：《 清代诉讼制 度之民事 法源 的概括性考察——情 、理 、 法 》 ，栽 ［
曰

］ 滋贺秀三 等著 ，
王亚新 、梁治平 编 ：

《明 清时期的 民事审判 与 民间 契约 》 ，法律 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２１ 页 。

〔 １ ５ ］ ［ 德 ］ 马克斯 ． 韦 伯 ： 《儒家与道教 》 ，洪天富译 ，
江苏人民出 版社 ２ ００３ 年版 ， 第 ９ 丨 页 。 另 可参见 ［ 美 ］

古德诺 ：《解析ｔ 国 》 ，

蔡向阳 、李 茂增译 ， 国 际 文化 出版公 司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５６ 页 。

［ １
６

〕 转引 自金耀基 ： 《从传统到现代 》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 第 ３０ 页 。

１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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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术语是官员 ）
……至于考试所考的则以儒家的经典或文学为内容… …

”［ １ ７
］ 在正常情况下 ， 能在

此种科举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 的 ， 自然是那些精通儒家经典的士子 ，
而这些人中的不少人正是以后执

掌一方行政并兼理词讼的父母官 。 此过程被
一些学者认为是导致

“

法官的儒家化
”

的重要原因 。

［ １ ８ ］

按照现代哲学阐释学的观点 ， 在那些构成儒吏们之
“

成见
”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或称前见 、前理解 ） 的内容当

中 ，
必定有着儒家道德观的深刻烙 印 。

［ １ ９ ］

故而儒吏们通常亦会 由此成见出发 ，去看待和处理词讼

事宜。

如前所述 ，诉讼在儒家道德观的视野中并不具有积极的正当性 。 是 以不少儒吏们便千方百计地

想出各种息讼之法以追求无讼治世 ，其中最常用的方法 ，
是将孔子教化先行的思想运用于理讼过程之

中 ，试图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感化教育 ，使双方产生羞耻之心而主动撤诉。 此种事例在历代文献中俯

拾即得 。 其中一个广被援引的著名例子是 ，据郑克 《折狱龟鉴 》
一书记载 ：

“

梁陆襄为鄱阳内史 ，有彭 、

李二家 ，先因忿争遂相诬告 ，襄引人内室 ，不加责诮 ，
但和言解喻之 。二人感思 ， 深 自咎悔 。乃为设酒食 ，

令其尽欢 。 酒罢 ， 同载而归 ，因相亲厚 。

”
＾通过此种

“

必谕以理 ，启其良心 ，俾寢而止
”
Ｍ袖感化教育

过程 ，儒吏们 以其言传身教 ， 向涉讼双方展示了儒家道德观对诉讼的看法 ，使得后者亲身体会到官方

对待诉讼的正统态度进而也将这种看法积淀为 自身的成见 。

除上述那种最常用的作法外 ，
儒吏们采用的息讼之术还有拖延 、拒绝 、设置

“

教唆词讼
”

罪等 。
［
２２

］

而所有的息讼之术均有一共同点
，
即都是在向包括涉讼双方在 内的普罗大众传递

“

讼不可兴
”

的信号。

这显然是儒家道德观不断向民间社会扩散的过程 。

［
２３

］

由于儒吏们的特殊身份地位之影响 ，渗透于司

法实践全过程中的儒家道德观对百姓的诉讼观念影响深远 ，并 由此影响到诉讼文化的各个层面 。

（
二

） 以儒家道德观为底色的家法族规的潜移默化

儒家道德观藉以模塑传统诉讼文化之气质的另
一

主要途径为家法族规 。 尽管我们至今仍不能

确切知道中 国的家法族规最初发端的具体时间 ，但依据学者的考证 ， 成文的家法族规大约问世于唐

代 。 由于历史长河的冲刷 ，我们今天已较难看到唐代以前那些初具雏形 、 尚不成文的家法族规 ，

所幸的是 ，唐季以降 ，尤其是北宋之后 ，
家法族规的数量规模迅猛增长 ，

一

时间 ，

“

社会上大量流行
‘

家

训
’

、

‘

宗规
’

之类的族内成文法
”

。

［ ２ ５ ：

这些丰富的资料构成了我们这里研究的起点 。

清末 以前的家法族规 ，其制订者通常皆是读过儒家四书五经的孔门 弟子 ，或是地方缙绅 ，或是民

间士人 。

［ ２６
］

由是影响 ，儒家所大力倡导的教化便成为了家规族法的主要特点 ，其字里行间常常带有鲜

明的儒家道德观烙痕 。査其内容 ，可发现大多均载有
“

睦乡里 ，息争讼
”

之类的文字 。兹抄录几则如下 ：

“

聚

〔 １ ７ 〕 同 前注 〔 １ ６ 〕 ，金耀基 书 ， 第 ３３ 页 。

〔 １ ８
〕 参见郝铁川 ：《 中华 法系研究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 第 ５７

￣

６２ 页 。

〔
１ ９

〕
哲学解释学上所称 的

“

成见
”

，
即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 ｉｄｅｇｇｅｒ ） 所讲的

“

理解的前结构
”

，

“

是在先行具有 、先行见到和 先行掌

握 中先行给定 了 的
”

，伽达默 尔 （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Ｇａｄａｍｅｒ
） 认为这是理解的前提 ，

人们只能从此种先入之见 出发去理解 另一新事物 。 参见

王治河 ： 《扑 朔迷离的 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 》 ，社会科 学文献 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２ 丨 ２ ￣ ２ １ ３ 页 。

〔 ２０ ］ ［ 宋 ］郑克 ：《折狱龟备译注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 第 ５００
￣ ５０

１ 页 。

〔 ２ １
〕 ［

元
］ 黄潛 ： 《金华黄先生文集 》 ， 卷 ２９ 《华府君碑 》。

〔 ２２ 〕 参见马作武 ：《古代息讼之术探讨》 ， 《武 汉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１ ９９８ 年 第 ２ 期 。

〔
２３

〕 在我看来 ，黄 宗智所考 察的清代司 法实践存在的
“

第三领域
”

， 亦 包含 了此种儒家道德观向民间扩散的过程 。 参见 ［
美

］
黄

宗智
： 《清代的法律 、 社会与 文化

： 民法的表达与 实践 》 ， 上海书店 出 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２４ 〕 参见费成康主编 ：《中 国 的家法族规》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１

９９８ 年版
， 第 １ ４ 页 。

〔
２５ 〕 张晋藩 ：《 中国 法律史论》 ， 法律出 版社 １ ９８２ 年版 ， 第 ５６ 页

。

（
．

２６ ） 同前注 〔 ２４
〕 ， 费 成康主编 书

， 第 ２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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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 国诉讼文化的影响

族而居 ，
偶有嫌隙 ， 即 当禀 自族正 ，公辩是非 。 勿得蓄怒构怨 ，健讼公庭 。 若因人有隙 ，从中唆使 ，是为

小人之尤 。 违者 ，重惩不贷
”
 ｔ

２７
］

；

“

人有不平之气 ，斯有争讼之心 。 惟凡事平心 ，
可让者让之 ，不可让者

鸣公正族邻 ， 总无不可之事 ，何必逞忿告状 ，费钱结怨哉 ！ 顾吾家子弟 ，常以我祖太师隋国公和祖侵地

甘割之心为心 ，则气不平而 自平 ，心不服而 自服矣 。

”［
２８

］儒家所推崇的
“

克己
” “

忠恕
” “

中庸
”

等道德

要求 ，在诸如此类的家法族规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

在中国古代社会 ，家族的观点和家际约束力量是相当强 固的 ，法律不仅承认这
一

事实 ，而且给予

强制保护 。

”
［

２ ９
］ 根据

一些学者的具体研究 ， 明代以来 ，官方对于地方宗族 自 己订立家法族规的作法多

予以支持 。 不少家族将其族规呈递给官府 申请批准 ，
而官府通常也会予以允准。 例如在明代嘉靖

年间 ，安徽祁门奇峰郑氏便将其堂规送请当地官府呈验 ，
而当地官府认为该堂规内容

“

皆有裨于民风 ，

且无背于国法
”

，
故而允准其

“

祠内事理 ，

一体遵守施行
”

。

［ ３ １
３—些地方官府在批准族规时 ，甚至还明

确赋予了在族内施行一部分刑罚的权力 。 例如宁乡熊氏在清代道光年间向 当地官府上呈了
“

请刑具

以肃祠规
”

的禀词 ， 恳请
“

于祠内设立刑具 ，
以便刊谱 ，临时酌用

”

，
而当地官府认为 ，对于那些

“

藐法妄

为 ，及为匪为盗
”

的族 内不 肖 子弟 ，须在族中严加教诫 ，

“

自应宗祠设立刑具
”

，故而
“

准请存案
”

，并在

批复中详列了准其置备的
“

刑件
”
——

“

小刑竹板两幅 ，木枷两幅 ，祠壮号褂四件＇对于此类表

明官方认可其族规的批复 ，
地方宗族除了采取将其刊入族谱宗谱的作法之外 ，

还常常将得到官府批准

的族规连同官府的批文专予刻碑 ，
例如在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 ，陕西安康涧池王氏曾多次将其族规呈

给当地官府核验 ，并将族规和官府表示认可的批文共同勒石示众 。 有些地方的大家族还通过 自订

家法族规 ，仿效国家的司法制度 ，创设出 家族 内部职责明确 、分级管辖的
“

司法
”

制度 ，对纠告 、传唤 、

审理 、裁断 、执行等
一

应程序皆详加规定 ，例如制订于明代后期的浙江余姚 《徐氏宗范 》 ，便针对其家族

内部的争讼 ，
实行分级分房管辖制和两审制结构 。

［
３４

］

由此可见 ，不少家法族规因得到官府的支持 ，而

发展为具有强制力 的
“

准法律规范
”

或
“

准法律
”

。

＾个别的宗族规约 ，
甚至还以

“

查律载 ，

……

”

的

书写方式 ，将国家律例 中的相关条文引 载其中 。

［
３６

） 有些族规中所定的具体
“

罪名
”

，其内涵甚至还被

〔
２７

〕
《盘谷高 氏新七公家训 》 ， 转 引 自 前注

〔
２４

］
， 贽 成康主编书 ，第 ２５０ 页 ？

［ ２８ 〕 《九江岳 氏家规 》 ，转 引 自 前注 〔 ２４ 〕
， 费 成康主编 书 ，

第 ３ ７ １ 页 ． ， 在该书 附录部 分所栽 的历 朝 家法 族规中 ， 有 此类似 内 容的

不胜枚举 。 更 多 的例子 ，参见卞利 ：

《明清徽州 族规家法选编 》 ，黄 山 书 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２９ 〕 同前注 〔
２ ５

〕 ， 张晋藩书 ， 第 ５２ 页 。

〔
３０

〕
李雪梅 ： 《碑刻 史料中 的宗法族规》 ，《 中西法律传统 》第 ３ 卷

， 中 国政法 大 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３ 年版
，
第 ９５ 页 。 该 文后收入李 雪梅 ：

《碑刻 法律史料考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１ ０ １
￣

１ ３２ 页 。

〔
３ １

〕
参见原 美林 ：《明 清 家族 司 法探析 》

，
《法学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 第 ３ 期 。

〔
３２ 〕 同上注 。 另 可参见刘 广安 ：《论明清 的家法族规》

， 《 中 国 法学 》 丨 ９８ ８ 年 第 １ 期 。

〔
３ ３ ］ 同前注 〔

３０ Ｌ 李雪梅文 ， 第 丨 ０７
￣

丨 ０８ 页 。

〔
３４

〕
同前 注

〔
３ １

〕
， 原美林文 。

〔
３ ５ 〕 关 于某些 家法 族规之强制适 用性的研究 ，参见朱勇 ：《清代 宗族法研究 》 ，湖 南教育 出版社 丨 ９８７ 年版 ， 第 ９ １

￣

 １ ０２ 页
；
同前

注 〔 ２４ ］ ， 费成康主 编 书 ， 第 丨 ２３
￣

丨
４５ 页

；
［ 英 ］

Ｓ
？ 斯普林 克 尔 ：《 清代法制导论——从社会学角 度加以分析 》， 张 守东 译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０ 年版 ， 第 １ ０５
－

１０ ７ 页 ； 同前 注
［
３０ ］ ，李雪梅文 ， 第 １ 丨 丨

￣

１ 丨３ 页
。

〔 ３６ 〕 参 见 刘笃 才 等 ： 《民 间 规约与 中 国古代法律秩序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１ ４ 年版 ， 第 ３０５
￣ ３０６ 页 。 该 书 举 了

一部共 １ １

条的规约为例 ， 丼抄录 了 其 中的 ３ 条族规 内容 ，例如有一条写道 ：

“

戒违犯父母以笃 伦常 。
父母之恩 ， 昊天罔 极 ，为人子 者 ， 即克意承志

，

孺慕终身 ，犹恐于职有缺 。 倘执拗故违 ，甚 或忤触不 法 ，
则 问 心何忍 ，

必遭刑诛 。 查律栽 ， 子孙违犯教令者 ，杖一百 ， 有别项恃逆重情 ，

又 当 分别 问 拟斩 绞。
如族中有犯 者 ， 由 户 首会 同 房长 ，轻则 祠堂责 惩 ，重 则公禀送究 ， 以笃伦常 。

”

遗憾的是 ，该 书并 未写 明 此系 何时

何地的族规及其具体 名 称。 但从该族规中 所引 的
“

查律栽 ，子孙违犯教令者 ，杖一百 ……
”

一语来看 ，
其 为 明 清 时期 的某地规约 当 无

疑问
，
因 为对 于子孙违犯教令的官府处刑 ，

唐宋时期均为
“

徒二年
”

， 到 了 明清律 中 才 改 为
‘ ‘

杖一百
”

。 对
“

子孙违犯教令
”

的专 门研究 ，

参见孙家红 ： 《 关 于
“

子孙违犯教令
”

的历 史考察 ：

一个微观法史学 的尝试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１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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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得 比律典中的范 围更为宽泛 ，例如不少族规碑基于儒家伦理对宗族秩序 的理解
，
对

“

不孝罪
”

进

行了扩大化解释 。

［
３７

］ 故而 ，家法族规中所体现的儒家道德观要求 ，藉由官方多种形式的支持 （有时还

被赋予
“

准法律
”

的强制力 ） ，深刻影响到族众们的诉讼观念 。

（
三

） 明清时期的圣谕宣讲

儒家道德观藉以传播其对诉讼之看法的具体途径 ，
自然远不止上述两种 。 在明清时期 ，

尚有 由 国

家以制度化形式予以推行的圣谕宣讲这一特殊形式 。 贯穿明清两代的圣谕宣讲 ，主要是由官府推动 ，

其宣讲的具体内容 ，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 。

明初洪武三十年 （
１ ３９７ 年 ） 九月 ，

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各地方挑选年老之人或瞽者 ，
以所在里 甲为

范围 ，每月六次 ，
持木铎沿途宣诵其所撰的

“

圣谕六言
”
——

“

孝顺父母 ，尊敬长上 ，和睦乡里 ，教训子

孙 ，
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

”

，
并在次年颁布的 《教民榜文 》 中再次予以 强调 。

［

３ ８
］ 不过 ， 由于明初设计的

那套里 甲制度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废弛 ， 此种选用年老之人或瞽者循道宣诵圣谕的形式 ，在嘉靖 、万历

朝以后便开始变得徒具形式 ，从而被借助于乡 约来组织民众定期集会的
“

定点宣讲
”

所取代 。

［ ３９
 ］

清代在圣谕宣讲方面更是不遗余力 。 顺治九年 （ １６５２ 年 ）沿用前朝明太祖的上述
“

圣谕六言
”

，将

其内容钦定为
“

六谕文
”

予以颁行 ；康熙九年 （
１６７０ 年 ）时再将其衍化扩充成圣谕十六条 ；

至雍正二年

（ １７２４ ） ，更是以
“

御制
”

形式颁行了对此十六条圣谕加以逐条解说 、长达上万言的 《圣谕广训 》，并借助

乡 约 、学校 、考试等途径在全国各地大力宣讲 。
［
４ ０

 ］ 并且 ， 由 《圣谕广训 》又再衍生出诸如 《上谕直解 》

《上谕合律直解 》 《上谕合律乡 约全书 》 《宣讲集要 》之类的众多诠释文本 。

［
４ １

］

在作为这些文本之核心 内容的圣谕十六条中 ，与息讼宣教直接相关的就至少有
“

和 乡党以息争

讼
”

、

“

息诬告以全善良
”

两条 ，此外
“

讲法律以儆愚顽
”

条实际上亦对此多有涉及 。

［
４２

３ 在《圣谕广训 》中 ，

针对
“

和乡党以息争讼
”
一

条的含义 ，便用了多达 ６０ ５ 字的篇幅加以 阐发 ，关于
“

息诬告以全善 良
”
一

条的解说文字也不遑多让 ，达到 ６ １ ９ 字 ，
而

“

讲法律以儆愚顽
”

条的解说文字还要更多 ，达到 ６３２ 字 。

至于诸如 《上谕直解 》之类的衍生性检释文本 ，则更是引用相关的律例进行解说。 例如 《 圣谕广

训附律例成案 》
一

书针对
“

和乡党以息争讼
”
一条

，
便附录了相关的

“

律文
”

、

“

定例
”

乃至
“

成案
”

。

［
４ ３

］

〔 ３ ７ 〕 同 前注 〔
３ ０ 〕 ，李雪梅文 ， 第 ８６

？

８ ８ 页 。

〔
３ ８

〕 据明代洪武三十一年 （
１ ３ ９８

） 颁行的 《教民榜文 》 第 １ ９ 条记栽 ：

“

每 乡 每里各置木铎一个 ， 于本里内选年 高或 残疾不能生理

之人或瞽 目 者 ， 令小儿牵引 ，持铎循行本里 。 如本里 内 无此人
，
于别里 内选取 ，俱令直言叫唤 。 其辞 曰

：

‘

孝 顺父母 ，尊敬长上 ， 和 睦 乡 里 ，

教训子孙 ，各安生理
，

毋作 非为 。

’

如此者每 月 六 次 。 其持铎之人 ，秋成之时 ，本 乡本 里内 众人随 多 募资助粮食 。 如 乡 村人民居住四散

鸾远 ，每甲 内置木铎
一个

， 易为传晓 。 木铎式 ：

以铜为之
， 中 悬木舌。

”

参见 《明 太祖实 录 》 ，卷 ２ ５ ５
，
洪武三十年 九月 辛＊条 ，

台 北
‘ ‘

中研院
”

史语所 １ ９６２ 年影校本 ， 第 ３６７７ 页
；
［ 明 ］ 张 卤辑 ：《教民榜文 》 ，

栽 刘海年 、
杨一 凡主编 ： 《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 （

乙编 ．

第 １ 册 ）
，
科学

出版社 １９ ９４ 年版。

［ ３９ 〕 参见 王兰荫 ：《明代之 乡 约与 民众教育 》
，
《 师大 月 刊 》 第 ５ 卷 第 ２ １ 期 （ １９３５ ） ， 第 １ １ ５

－

１ ２０ 页
；
赵克生 ： 《

从循道宣诵到 乡 约

会讲
：
明代地方社会的 圣谙宣讲 》 ，《 史学 月 刊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 ４０ 〕 参见王 尔敏 ：《清廷 〈 圣谕广训 〉 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遺 》 ，栽周振鹤撰集 、顾 美华点校
：《 圣谕广训 ：

集解与研究 》 ，
上海书

店 出版社 ２００ ６ 年版 ；
雷伟平 ：《〈 圣谕广训 〉传播研究 》 ，华 东师范大学 ２０ ０７ 届硕士学位论文 。

〔 ４ １ 〕 关 于清代圣谕宣讲文本的脉 ■络演进
，
参见林珊姣 ：《清末圣谕宣讲之案证研究 》 ， 文津出版社 ２０ １ ５ 年版 ，第 １ ２

￣

２６ 页 。

〔 ４２ 〕 圣谕十六条 的具体 内容为 ：

“

敦孝 弟以重人伦
；
笃 宗族 以昭雍陸

；
和 乡 党以 息争讼

；
重农桑 以足衣食 ；

尚节俭以惜财 用
；
隆 学

校以端士 习
；
黝异端 以崇正学 ；

讲法律以儆愚顽 ；
明礼让 以厚民俗 ；务本业 以定 民志 ；

训子 弟以禁非为 ；息诬告 以全善良 ；
诫 匿逃以免株

连
；

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 饵盗贼 ；解仇忿 以重身命。

”

对圣请十六条 中 包含的 息讼宣教 内容的一个 简要分析 ，
参见 张仁善 ：《传统

“

息讼
”

宣教的现代性启迪》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５ 期 。

〔
４３

〕 参见周振鹤 ：《 圣谕广训及其相 关的文化现象 》，
栽前注 〔

４０
〕 ， 周振鹤撰集 、顾美 华点校 书 ，

第 ２
１ ５ 页 。 另有学者以 《 上谕合

律注解 》 《圣谕图像衍义 》 《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 》 《 宣讲集要 》等四部衍生性诠释作品为例 ，
搜集罗 列 了 附于圣谕十 六条各条之下的

对具体律例 的 引述 ， 同前 注 〔 ４ １ 〕
，
林珊蚊书 ， 第 １ ８ ５

￣

２４６ 页 。

１ ４０



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影响

不仅如此 ，很多宣讲圣谕的文本还在其中添人
一

些看似活灵活现的具体诉讼例证。 根据学者的统计
，

在这些文本所举的那些实际上常常来历不明的诉讼例证当中 ，包含了讲述息讼即有善报 、争讼易遭惩

处 、健讼必致恶报的大量具体事例 。 例如 ，据清代咸丰年间名 医王锡蠢所编的 《宣讲集要 》
一书所言

，

清代刺史 曾霁峰的祖父起初为寒儒时 ， 曾与地方上的方姓豪族因坟山纠纷发生争讼 ，后来曾霁峰的祖

父在其子的劝说下息讼止争 ，结果数十年后方家没落而曾 家兴盛 ；又如 ，在清人侠汉编纂的 《宣讲大

全 》
一书中 ，记载了

一

则讼师龚永培 、杨志泰因唆使他人兴讼而遭恶报的故事 。

［
４４

）

通过这些文本所传递的以儒家道德观为底色的官方意识形态 ，无疑会对普罗大众的诉讼观念造

成直接的影响 。

［ ４ ５
］而在这些被大力宣导的官方意识形态当中 ，

无讼观念便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

（ 四 ）其他的途径和载体

除 了上述这些途径和载体外 ， 在不同 阶层的 民众当 中传播无讼 、息讼观念的 （ 主要源于儒家道德

观 ，有时亦体现为儒道佛思想的汇流 ） ，还有已被学者做过专门研究的俗语
［
４６

 ］

、笑话
［
４７

 ］

、诗词
［
４８ １

以及戏

曲 、儿歌 、小说 、
善书等 。

例如 ，
《小儿语 》中有写道

“

当面证人 ，
惹祸最大 ；是与不是 ，

尽他说罢
”

，
而《改 良女儿经 》中则有

“

是

与非 ，甚勿理 ；
略不逊 ，讼 自起

；
公差到 ，悔则迟

”

之类的说法 。

［ ４（０
在清人黄启曙汇辑的 《关帝全书 》

一

书中 ，收录有假托武圣人关羽之 口撰就的
“

戒讼说
”

、

“

戒讼文
”

两篇通俗劝善文 ，声言好讼者
“

冥谴尤

烈
”

，
劝其戒讼

“

以保身家
、
全性命

”

。

［
５ ＜ｎ
在宋元时期 以来的小说里面 ，常可见到描写某人赴衙门打官

司 的情节 ，
其中那些关于兴讼之人遭讼师盘剥 、胥吏敲诈以及在公堂之上被威吓乃至受皮肉之苦的描

述 （例如晚清时人李宝嘉所撰小说《活地狱 》中 的相关刻画
［
５ １

］

）
，
必然会给彼时的读者在心理上造成压

力 。 甚至于
一

些小说中的插图所展示的那种威严肃杀 的公堂审案场景 ，
亦会产生暗示人们勿要涉讼

以免受辱的心理效果 。

［
５２

］

但上述这些传播形式往往因缺乏具体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支撑 ，
所起到的更多是

一

种润物无声

之功 ，
其具体成效不易被直接考察 。 故而此处论述儒家道德观对传统诉讼文化之气质的主要模塑途

径 ，
以前述三者为要 。

（
４４ ） 同前注 〔 ４ １林珊奴书 ， 第 ２２８

￣

２７ 丨 Ｉ 。

［
４５ 〕 Ｓｅ ｅＶ ｉ

ｃ
ｔ
ｏ ｒ

Ｍａ
ｉ
ｒ
（ 梅维恒 ）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Ｉ ｄｅｏ 丨

ｏ
ｇｙ

ｉ
ｎ

ｔｈｅＷｒｉｔｔｅ ｎＰｏ ｐｕ ｌ
ａｒ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 ｔｈｅＳ ａｃ ｒｅｄＥｄ ｉｃ ｔ

，

”

ｉ
ｎＤａｖ

ｉ 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ｅ
ｔ ａｌ ．

，

ｅｄｓ．
， 
Ｐｏｐ

ｕ ｌａｒＣ ｕｌ ｔｕｒｅｉ ｎＬａ ｔｅＩｍ
ｐ
ｅｒｉａ ｌ Ｃｈ ｉｎａ

， 
Ｃａ ｌ ｉ ｆｏｒｎ ｉ ａ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ｏｆＣ ａ ｌ ｉｆｏｒｎ ｉ ａ Ｐｒｅ ｓｓ

，１ ９８５
，
ｐｐ

． ３２ ５
－

３ ５ ９ ．

［
４６ 〕 同前 注 〔

３ ５
〕

， Ｓ
． 斯普林 克尔 书 ， 第 １ ６８

￣

 １
６９ 瓦

；
徐忠明 ： 《传统 中 国 乡 民的 法律意识 与诉 讼心 态

——

以谚语 为 范围 的文

化史考察 》 ，《 中 国 法学ｆｅ〇〇６ 年 第 ６ 期
；
应星 ： 《

“

气
”

与 中 国 乡 土本 色的社会行动


项基于民间谚语与 传统戏曲 的社会学探索 》
，
《社

会学研究 》 ２０１ ０ 年第 ５ 期 。

〔
４７ 〕 参见徐忠明 ：《娱 乐 与讽刺 ：明 清时期 民间 法律意识——以 〈 笑林广记 〉

为 中心 的考察 》 ， 《法制与社会发展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５ 期 。

需要说 明 的是
，
徐忠 明从 《 笑林 广记 》 中摘选的几则 笑话 ，看似展示 了 某些动辄争讼的 庶民风气 ，

但这 些笑话的挖苦嘲讽口 吻
，
恰恰体

现 了 不 可随意兴讼的看法 。

［
４８

〕 参见徐忠明 ：《雅俗之 间 ： 清代竹枝词的 法律文化解读 》 ， 《法律科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

〔 ４９ 〕 转引 自 马小红 ：《礼与 法 》 ，
经济管理 出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 第 ８２ 页 ｃ 由 于此种作品大 多 出 自 儒 家知识分子 的手笔 ，故而 通常

都带有教谕的 色彩ｉ

［
５ ０ ］ 参见王谋寅 ：《道教劝善书 中 的

“

无讼
”

观》 ，《 宗教学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１ 期 。 更 多反映无讼理想和息讼劝诫的善书资料
，
参

见袁啸波 编 ： 《 民间 劝善书 》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１ ９９５ 年版。

［
５ １

〕 参见徐忠明 ：《 〈 活地狱 〉 与 晚清州县 司法研究 》 ， 《 比较法研究 》 １ ９９５ 年第 ３ 期
。 另 可参见徐忠明 ：《从明清 小说看 中 国人的

诉讼观念 》 ， 《 中山 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１ ９９６ 年第 ４ 期
。

〔
５２

〕
参见杜金 、徐忠明 ： 《索象于 图 ： 明代听审插 图 的 文化解读 》

，
《 中 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

１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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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明类型、经济变迁与儒家道德观视野中的
“

好讼之风
”

大致 自 宋代起 ，关于官府为 民众的好诉之风所困扰的文字便时常可见 ，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那些记

载风俗民情的资料中 ，

“

好讼
” “

嚣讼
”“

健讼
”

之类的语词更是几乎俯拾即得。

［
５ ３

 ］

如果将儒家所追求

的
“

无讼治世
”

及其
“

息讼
”

实践看成是引 导诉讼文化方向的大传统 ，那么所谓的
“

好讼之风
”

，则可归

类于展示
一些区域的社会真实图景的小传统 。

尽管就
“

好讼之风
”

所涉的地域范围而言 ，
决非某一州县之独特现象 ，

［
５４

］

但士绅阶层并未改变其

对诉讼的传统看法 。
〔
５５

）

在绝大多数的儒家士人看来 ，那些涉讼而又不肯善罢干休之人 ，纵然不是黯

且桿者 ，也并非安分良善之徒 。 此种刁顽小民被认为锱铢必争而有亏于儒家所推崇的道德观 ，
是故儒

吏们几乎无不把弹压好讼之风作为其重要政务之
一

。 在宋代以后的各种判牍和经世文章之中 ，我们

常可看到州县官员以及刑名幕友痛心疾首地斥责当地好讼习气对社会秩序和民俗世风危害甚大的文

字 ，例如宋人郑玉道等编纂的 《琴堂谕俗编 》 中就收录有此类文字 ：

“

斯民之生 ， 未尝无良心也 ，其所以

陷溺其良心 ，不好德而好讼者 ，盖亦刀笔之习相习成风 ，而不 自觉耳
”

；

“

彼二女争桑至于灭邑 ，兄弟讼

田至于失欢 ， 皆忿心使之耳。 况又有徒恶党激之争 、嗾之使讼 ，
不至亡身及亲 ，破家荡产不 已也 。

”
 ［

５ ６
］

并且 ，这些讲述好讼风气之危害性的文字 ，往往同时还附随着关于如何究治此种心腹之患的论述 ，其

中最引人注意的 ，便是关于如何抓拿讼师并予严惩的详细描述 。

［
５７

］

按照儒家的道德观 ，
只要儒吏们能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对百姓导之以德 ，便可使庶民无争而臻于

大治 ，正如孔子所云
“

子率以正 ，孰敢不正
”

（ 《论语 ？ 颜渊 》 ）
，
而其时之所以好讼成风 ， 主要原因被认

为在于
一些惯弄刀笔 、

诱陷 乡愚的讼师们从中教唆良善小民争讼 ，
以致教化受损而民风不古 ，和睦的

秩序遭到侵蚀和破坏。

［
５ ８

）

是故当面对此种与儒家道德观主导的大传统诉讼文化之方向相背离的好

讼之风时 ，讼师们便往往被儒吏们视为造成彼时好讼之风盛行的罪魁祸首 ，于是严惩讼师也就成为 了

儒吏眼中根治此
一

问题的关键所在 。 例如在清代
，在各地新任州县官到任后所发布的第

一

批文告中 ，

〔
５ ３

〕
关于宋代

“

健讼
”

清形 的描迷 ， 参见刘 馨裙 《 南宋狱讼判决 又 书 中 的
“

健讼之徒
”

》 ， 《 中 国 历史 学会史学集刊 》 （ 台 湾 ） 第

３３ 期 ， ２００ １ 年 。 关于明 清时期的
“

好讼
”

习 气之描述 ，参见尤陈俊 ？

《

“

皮讼
”

幻象之下的
“

健讼
”

实 相 ？ 重思 明清中 国的诉讼与杜会 》 ，

《 中 外 法■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４期 ， Ｍｅ ｌ 丨ｓ ｓａＭａｃａｕｌｅ

ｙ
， Ｓｏｃ ｉ ａｌ Ｐ ｏｗｅｒａｎ ｄＬｅ

ｇ
ａｌ Ｃｕｌ ｔｕｒｅＬｉ ｔ ｉ

ｇ
ａｔ ｉｏｎＭａｓｔｅ ｒｓ ｉｎＬａｔｅ Ｉｍ

ｐ
ｅ ｒｉａ ｌＣ ｈ ｉｎａ

， 
Ｃａ ｌ ｉｆＳ 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Ｐ ｒｅｓ ｓ

，１ ９９８
，
ｐｐ

６ １
－ ６９ 。 对传统■ 中 国 时期 自 宋代 以降诉讼多 发情形的概述 ， 参见 ［

日
］
夫马进 ．

《 中 国诉讼社会史概论 》 ，
范愉译 ，

栽 中 国政去 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中 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 第 ６ 辑
，
社会科学文敁 出版社 ２０ １２ 年版

， 第 ２８
￣

７４ 页 。

〔 ５４
〕 例如

，
依据学者的考证 ，

南宋一代
，

“

好讼之风
”

几乎 涉及其所辖的全部疆域 ，
详见陈景 良 《讼学与讼师 ？ 宋代 司 法传统的

诠解 》 ， 《 中西 法律传统 》 第 １ 卷
，
中 国政法大学 出版杜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０３

￣

２０６ 页 。 有关健讼地域分布乙历史记栽 的Ｗ 步整理 ，参见邓

建鹏 ． 《健讼与践讼 ： 两 宋以降民事诉讼中 的 矛盾 》 ， 《 中外法 学》 ２ ００３ 年第 ６ 期 。

〔
５ ５ 〕 需要指 出 的是 ， 两 宋以降 亦有个 别 的儒家知识分子在 看待诉讼的 问题上 另 持新解 ， 例如清代经 学大师 崔迷 曾在其 《 无闻

集 ？ 讼论》 中言道
“

自 有生 民以来莫 不有讼 。 讼也者 ， 事势所必趋也 。 人 險之所断不免也 ， 传 曰饮食必有讼 。

”

关 于崔迷此方面Ｓ 想的

研究 ，参见 陈景 良 ．

《 崔述反
“

息讼
”

Ｓ想论略 》 ， 《法 商研究 》 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 。 此外 ， 明人丘浚在 《 大学衍乂补 》 中 龙有类似的表述 。 但

就其在 当时 的代表性而 言 ， 这呰见解只是极少数人的
“

思想反动
”

而 已 。

〔
５６ 〕 参见向Ａ南 、张越编 《劝孝 ？ 俗约 》 ， 中 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２ ００ ￣ ２０ １ 页 。 在 南宋时期的 《名公书判 清明 集 》

当 中 ，
亦不乏与此类似的话语 。

〔 ５ ７ ］ 《 大 ，青律例 》之
“

刑律 ． 教唆词讼
”

条栽
“

凡教唆 讼
，
及为人作 词状 ，增减 晴罪诬告人者 ， 与犯人同 罪 。

若受雇诬告人者 ，

与 自 诬告 同 。 受财者 ， 计赃 ， 以枉法从重论 。 其见人愚而 不能伸 冤 ，教令得 实
，
及为人书写叼状而罪无增减者 ， 勿论 。

”

该律义之后 更

是附有诱多 《治讼师的例 文 。 关 于乾隆时期 开始 的以 增纂例文的万式掀起的全国性抓拿讼师运动 ， 参见林乾 ？

《讼师对法秩序 的沖击

与清朝严 冶讼师工法 》， 《清 史研究 Ｘ ２００５ 年 第 ３期
，
部澎生 《十八世纪 者政府修玎

“

教唆只讼
”

律例下的查拿讼师事件 》 ，《

“

中 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 ９ ７ 本 ４ 分 （２００８ ） ，第 ６３ ７
￣

６ ８２ 页 。

〔
５ ８

〕 参见尤 阵俊 ．《 清代讼师贪利形 象的 多重建构 》 ，
《 法

？

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５ 年 第 ５ 期 。

１ ４２



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 国诉讼文化的影响

便往往就有严惩讼师讼棍的告示 。

［ ５９ ］

今天看来 ， 当时的儒吏们将引发
“

好讼之风
”

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讼师们的挑词架讼 ，
乃是

“

极大的

估计错误
”

。

［
６＜ｎ
其中的要害问题在于 ，上述那种简单归罪于某

一

群体的看法 ，忽略了其时生动的社会

发展和经济变迁 。

［
６ｎ

大致从宋代开始 ， 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变化 ，私有制逐步深入发展
，
商业贸易蓬勃

兴盛。

［
６ ２

］

此过程被
一

些学者称为
“

商业革命
”

。

［
６３

］ 依据斯波义信的研究 ，

“

唐末以来
，
政府对商业的

政策 已起了变化 ，
从原来虽把商业看成不可或缺的手段而又以末业视之 、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态

度开始转变 ，
已经能够既不强行统制 ，

也不横加弹压 ， 而是利用商业作为广开财源的手段 。

”
［
６４ ］

受此有

利因素的推动 ，商品化进程的发展趋势彼时势不可挡 。 沿至明清时期 ，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商品经济

盛极一时 ，

一些学者所称的
“

早期工业化
”

时期也 由此拉开序幕 。

［
６５

］ 商业文明的不断扩展 ， 冲击了儒

家伦理所致力于维护的农业文 明 ，使得原先主要固化在家庭 、家族当 中展开的社会人际关系 网络之藩

篱 日 益受到冲决 ，小民百姓在 日 常生活中涉及的利益 日渐多元化 。 商品经济的趋利性 ，在极大程度上

影响着人们的 日 常行为 ， 流风所及 ，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习惯于锱铢必争 ，其表现之

一

便是讼案数量

的明显增多 。 例如 ，小川快之的研究指出 ，
唐宋变革之后 ，宋代的农业 、

矿业和海上贸易等以
“

竞争性

社会状态
”

的方式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诸如江西等区域出现了所谓
“

诉讼繁兴型纠纷社会
”

的状态 ；

范金 民 的研究揭示 ， 明清时期的商业讼案屡见不鲜 ， 邱澎生更是指 出 ，

“

部分商人好打官司 的风气 ，甚

至还直接影响到现行法律 ，连中央政府都被迫制订专门法规限制商人越诉打官司
”

。

［
６ ７

］

再加上尤其

是 １ ８ 世纪乾隆朝以来人 口 总数的急剧增长 ，

［ ６ ８ ］

摩擦与纷争 日益增多
，司法资源被予以诉求动用的频

度也相应随之增高 。

［
６９

］ 此才是儒家视野中的那种
“

好诉之风
”

形成的更主要原因 。

当时的儒吏们在耳闻 目 睹中必定会对此种商品化浪潮有所思考 ，
但缘何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人皆

不能转而接受伴随商业发展而出现在很多地区的讼案增多现象 ，反而试图极力予以弹压 （严惩讼师只

是其手段之一 ）
， 以期 回复到 旧有的秩序轨道上来 。 在我看来 ， 问题的关键 ， 在于儒吏们浸淫其中的儒

家道德观与农业文明的深度契合性。

孔子将所谓
“

大同之世
”

作为其理想 ，

［
７ ｔｎ 而孟子也曾描绘过其心 目 中的理想社会

——

“

五亩之宅 ，

〔
５ ９ 〕 同前 注 〔

１
〕 ， 梁治平书 ， 第 丨９８ 页 。

〔
６０ 〕 参见 ［

曰
］
夫马进 ： 《 明 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 度 》 ， 同前注 〔 丨 ４

〕
，
滋贺 秀三等 书 ， 第 ４ 丨 ８ 页 。

〔
６ １ 〕 有学者也意识到此点 ， 并指出 ：

“

词讼并非如官 方话语 中 所认为的 那样 ，主要由
‘

民风浼薄 ，人心 不 古 ，世风 日 下
’

所致 ， 而

是主要由物质 生产 与生活条件 变 迁使然 。

”

同前注 〔 ５４ 〕 ， 邓建鹏文。

〔
６２

〕 有关 宋代繁荣的 商北 的描述 ，参见 ［
法

］
谢和耐 ：《蒙元入侵前夜的 中 国 日 常生 活 》 ， 刘 东 译 ，江 苏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 ８年版 。

〔 ６３ 〕 参 见 ［ 美
］
费 正清 ： 《 中 国 ：传统与 变 迁 》 ， 张沛译 ，

世界知识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４ ９
？

１ ５６ 页 。

〔
６４ 〕 ［

日
］
斯波义信 ：《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 ， 方健 、何忠礼译 ， 江苏人民出 版社 ２０ ０ １ 年版 ， 第 ６８ 页 。

〔 ６５ 〕 参见李 伯重 ： 《江南的早期 工业化 （ １ ５５ ０
？

丨
８５０ 年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００ 年版 ， 第 ２ ３ ？ ２５ 页 。

〔
６６ 〕 参见小川 快之 ： 《伝統 中 国０法 ｔ 秩序 ：

地域社会 Ｃ
７）視点介 ６ 》 ，

汲古 书 院 ２００９ 年版。

〔
６７

〕 参见范金民 ：《 明 清商 事糾 纷与 商业诉讼 》，
南京 大学 出 版社 ２ ００７ 年版

；
邱澎生 ：《 当法律遇上经济 ：

明 清 中 国 的商业法律 》，

浙江 大学 出版社 ２０ 丨 ７ 年版 ， 第 ２４６ 页 。

〔
６８ 〕 参见 ［ 美 ］ 何炳棣 ： 《 明初 以降人 口及其相关 问题 ： １ ３６ ８

－

１ ９５ ３ 》 ， 中 华书 局 ２０１ ７ 年版 ； 葛 剑雄主编 、 曹树基著 ：《 中 国 人口 史 》

（ 第 ５ 卷 ？ 清 时期 ） ， 复旦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
６９ 〕 佩 尔努曾说过

：

“

…
… 法律的运 用 同贸 易的经 营紧密 相连 ，

经 营商业总免不 了 发生争执和诉讼 。

”

［
法

］
雷 吉 娜 ？ 佩尔努 ：《 法

国 资产阶级史 》上册 ， 康新文等译 ， 上海译文 出版社 １
９ ９ １ 年版 ， 第 １ ４５

？

１
４６ 页 。 另 可参见尤 陈俊 ： 《 中 国传 统社会诉讼意识成 因解读 》 ，

《 中 西法律传统 》 第 ４ 卷 ， 中 国政法大 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 ２ １
？

３ ２ ６ 页 。

〔
７０ 〕 参见 《礼记 》之

“

礼运
”

篇
。

１ ４３



法 学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３ 期

树墙下以桑 ，
匹妇蚕之 ，

则老者足 以衣 帛矣
；
五母鸡 ，

二母彘
，
无失其时

，
老者足 以无失肉矣 ；

百亩之 田
，

匹夫耕之 ，
八口之家 ，足以无饥矣 。

”

（ 《孟子 ？ 梁惠王上 》 ）这些儒家先贤眼中的理想社会有
一共同点 ，

即 民无争心 ，和谐相处 ，生活于此理想社会之中 的民众 ，人人皆能 自觉地践行着为儒家伦理所称道的
“

克己
”

与
“

忠恕
”

。 而这
一

切 ，
正是钱穆所称具有

“

安足静定
”

之特征的农耕文明的理想化缩影 。 或者

借用野 田 良之的话来说 ，农耕民族的社会
“

重视相安无事的和平 ，而把纠纷和斗争看作社会的病理现

象
”

。

［
７ １

３

儒家道德观正是在回应农业文明之上述要求的基础上由 萌芽而发达 。 任何
一

种道德观 ，在

其成形之后 ，
必然会在价值观念层面倾向于维护其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 。 在儒家道德观看来 ，商业对

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构成了经常性威胁 ，
容易使人奸诈而致民风败坏 、社会失范 ，

常常扮演着对传统

伦理秩序的破坏因素角色 ，

［

７ ２
］ 是故儒家素有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 。

金耀基讲 ：

“

任何
一

个在农业性文化中成长 的民族 ，都是比较保守 ，
比较安于现状 ，

比较崇古的 。

而中 国民族的保守性与崇古心理尤浓 。

”［
７３

）此种
“

传统导向
”

（借用雷斯曼 ［ Ｄ ． Ｒｉｓｅｍａｎ］ 的说法
［
７４

］

）

的国人心态 ，实与 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发达有莫大关系 。 农耕社会看重经验 ，其技艺依靠
一

代代人的

积累来不断传承 ，是以造就了传统中国 时期人们重因循 、重传统 、忌变革的 习性 。 脱胎于农业文明 的

儒家道德观 ，更是将此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 儒家知识分子终身信奉的道德学说之精髓
——

礼
一一

就尤其强调因循 ，其所致力之处主要不在创新 ， 而在于遵循传统 、维护传统和 回复传统 。 由于此种崇

古心性的文化惯性之影响 ， 商业文明在传统中 国社会中很难为儒家道德观所完全接受 ，故而在讲求义

利之辨的儒家道德观视野中 ，商业无论何等兴盛 ，
通常也并非正业 ，于社会而言至多是利弊参半 ；

至于

主要伴随商业兴盛而出现 的民间词讼增多之现象 ，亦只能是被视为
“

各私其财
”

的商业文明所造就的

社会病理现象而已 。

四 、结语

宋代以降商业之 日趋兴盛 ，使得儒家道德观无法再像以往那样能够强有力地统摄诉讼文化的所

有层面 。 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
“

好讼
”

的小传统 ， 与帝国意识形态追求
“

无讼
”

的大传统间 的紧张 ，向

我们展示 ，在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之时 ，儒家道德观熏 陶下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 ，依然以

根源于农业文明 的理想来要求民众 ，

一

如既往地试图以大传统来整合小传统 。 近二十多年来法律史

学界的研究成果 ，对此种 因循守旧的作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多有批评 。 概其要者 ，大致有如下三方面 ：

第
一

， 由于儒家一贯标举中庸之道 ，故而儒吏们的息讼努力主要体现为调解 ，强调情 、
理

、法三者兼顾 ，

由此造成了司法的个别化和非逻辑化 ，从而未能构造出产生马克斯 ？ 韦伯所称的
“

形式合理性
”

法治

的土壤
；

［
７ ５

） 第二 ，儒家道德观所追求的
“

无讼
”

理想之下的息讼努力 ，使得民众对合法利益的诉求未

能获得道德评价意义上的正当性 ，从而抑制了权利意识的成长和私法的发达 ；

［
７６

］ 第三 ， 由儒吏们对讼

师的厌恶所致 ，讼师们屡遭弹压 ，地位低下 ，从而使古代 中国错过了发展出律师职业的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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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影响

此类批评均有一定的道理 ，但我们若将之作为对儒家道德观与传统中 国诉讼文化之关系的全部

评判 ，则恐怕缺乏足够的
“

同情的理解
”

。 窃以为 ，我们今天的首要任务 ，并非是在苦思冥想后下一个

粗略的整体性判断 （例如传统中 国社会究竟是
“

无讼
”

还是
“

健讼
”

） ，
而是要先去反思历史上发生的那

些重大变化所昭示的意义 。 在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中 ，
中 国社会似乎 自从踏上了农业文明的发展路径 ，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发生实质性的重大变动的迹象。 但实际上 ， 中 国的文明并非始终
一

成不变 ，
而是从

来没有杜绝变动的可能性 。 例如许悼云的研究就提醒我们 ，

“

在公元前 ５ 世纪到 ３ 世纪的动乱年代中 ，

始终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可能性 ， 即发展一种 占主导地位的 、 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 ， 而不是一种 以

农村为基础的经济
”

， 只是在经历了一系列 因缘际会后 ， 中国 的文明类型才确定了立足农村的发展方

向 。

［
７７

］ 而到了１ ６ 、 １ ７世纪 ，则 出现了商品化进程在很多地区加速发展的现象 ，

［
７ ８ ］

尽管我们今天未必

同意将这种变化称为
“

资本主义萌芽
”

或
“

现代化
”

的因素 。

任何
一

种文明类型的背后 ，
均会有与之气质相通的诉讼文化氛围 。 如同前文所论及的 ，儒家道德

观根源于农业文明并与之深度契合 ，
而以

“

无讼
”

为价值追求的大传统诉讼文化 ，亦是缘 自 于对农业

文明这一经济基础 的 回应 ，是故我们可以在传统中 国时期的大传统诉讼文化中感受到儒家道德观的

明显烙印 。 而一旦在传统的农业文明之外崛起不断壮大的商业文明 ，必定会同时 出现与后者同质的

另一种诉讼文化氛围 （宋代 以降民间的
“

好讼之风
”

即为是例 ） 。 异质文明类型 （或者说 ， 同
一

文 明类

型 内部的异质成分 ）之间的张力和 冲突 ，终将造成大 、小传统诉讼文化之间的紧张 。 由于
“

农业在 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

，

［
７９

） 与之相契合 的儒家道德观亦因此保持着正统意

义上的优势 ，为维持其藉以产生的经济基础 ，
儒家道德观必定会想方设法去消弥各种可能的威胁 ，故

而我们可 以看到传统中 国时期在此种观念驱使下出 现的形形色色甚至颇显怪异的息讼实践。 诚然 ，

从宏观上将不同 的文明类型 、道德观念和诉讼文化加以对应讨论的作法 ，在当下注重精细化研究 （有

时其实只是
一

种
“

见木不见林
”

般的精细 ） 的法史研究趋势中或许显得有些粗疏 ，但对其间所透露的

那种马克斯 ？ 韦伯意义上的
“

选择性亲和性
”

加以洞察 ，

［

８ （０ 不失为我们在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必要

的框架性认＾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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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７ 〕 参见 ［ 美 ］ 许倬云 ：

《汉代农业 ： 早期 中 国农业 经济的形 成 》 ，
程农 、张鸣 译 ， 邓正来校 ， 江 苏人民 出版社 丨９９ ８ 年版 ， 第 １ 页 。

〔
７８ 〕 明 清经济史研 究领域的著名 学 者吴承明 曾将 １ ６ 、 １ ７ 世纪 出现的

“

新 的 、 不可逆的
”

经济 变迁概括为如下六端 ：
大商人资本

的 兴起
；

工场手工 业的 出 现
；
财政的货 币 化

； 租佃 制的 演 变
；
雇 工制的 演 变

；
白银 内流 。 参见吴承明 ： 《现代化 与 中 国十 六 、 十七世纪的

现代化 因 素 》 ， 《 中 国经济 史研究 》 １ ９９８ 年 第 ４ 期 ？

〔
７９ 〕 同前 注 〔

７７ 〕 ，
许倬云书 ， 第 １ 页 ，

〔 ８０ 〕

“

选择性亲和性
”

是虽 然在马克斯 ？

韦 伯的著作 中 出现得并 不 多但极富启发性的一个 方法论概念 ， 它不 同 于 因果 范畴和客

观可能性 判断 ， ， 有 学者将这
一方法论概念的 意涵概括为

‘

选择性 亲和性
’

是研究者在认知过程 中 ，
相对于

‘

客观可能性判断
’

的 因

果 态范畴 ， 在认识论 中所必 须有 的
‘

主观范畴
’

设计 ，
是指在主观认知 的考虑下 ，研究者对于价值关 系与社会意义 ， 下达 不 同程度的 主

观判 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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